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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陳玉霜

電話：03-3322101#7573

傳真：03-3310610

電子信箱：061059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蘆竹區龍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4月7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05002289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022894A00_ATTCH1.doc、0022894A00_ATTCH2.doc、0022894A00_ATTCH3

.pdf)

主旨：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」部分規定，業經

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05年3月24日以臺教人(二)字第105002

5076B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、公立各級學校

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及修正對照表各1

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5年3月24日臺教人(二)字第1050025076C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原則修正重點：增列國外地區、香港及澳門當地主管

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為教師得兼職機關（構）（第3點

）及增列教師至香港及澳門學校兼職之限制；刪除教師得

兼任外部董事、監察人及獨立職能監察人職務之規定及增

列其落日條款（第4點）。請確實轉知所屬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

副本：本局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教育設施科(含附件)

、本局體育保健科(含附件)、本局終身學習科(含附件)、本局特殊教育科(含附

件)、本局幼兒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學輔校安科(含附件)、本局資訊及國際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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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(含附件)、本局秘書室(含附件)、本局督學室(含附件)、本局會計室(含附件)

、本局政風室(含附件) 2016-04-07
11:33:38


